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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邬玮委员：
深圳市福田区政协六届四次会议提案第2024087号提案《关于进一步探索绿色低碳发展新路，建设气候投融资平台和近零碳示范区的建议》收悉。我局高度重视，与会办单位以及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对提案进行了研究，现就提案的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提案建议及答复
（一）建议1“尽快建立近零碳示范园区”及其答复
1、相关建议
建议1:尽快建立近零碳示范园区。
补充说明:尽快公布全区近（零）碳示范园区建设名录，筛选福田区合适的产业园区作为近（零）碳示范园区建设试点案例，匹配相应的配套政策资源，吸纳深圳乃至全国双碳产业资源落地项目，形成要素齐全、动能十足的双碳产业链。
2、答复
福田区已开展建设三批17个近零碳排放区试点，其中园区类型试点2个，分别是华为数字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安托山总部园区和深圳赛格科技园，分别聚焦绿色低碳能源发展和能源数字化以及电子科技产业。
我区针对近零碳园区建设保障，正逐步匹配相应配套空间及政策资源，推出全市首个绿色低碳产业楼宇福投控大厦，配套产业空间总面积约3万平方米。配合市生态环境部门推出《深圳市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对通过验收的近零碳园区将提供100万元的资助。针对双碳产业发展，印发《深圳市福田区支持双碳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涵盖清洁能源、储能技术、分布式光伏、绿色建筑、碳市场发展等32条具有福田特色的支持政策，安排产业资金近2000万元。积极编制《深圳市福田区支持绿色低碳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为绿色低碳产业空间、专业楼宇支持、产业人才、项目配套、绿色低碳技术、绿色金融等方面提供政策扶持，推动福田区绿色低碳产业高质量发展。
我区将细致总结华为数字能源安托山总部园区及深圳赛格科技园近零碳园区试点等典型案例，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经验，多领域多层次推动福田“近零碳示范区”发展，形成示范带动效应，推动更多近零碳园区试点的建设工作。
（二）建议2“尽快启动建设综合服务平台”及其答复
1、相关建议
建议2:尽快启动建设综合服务平台。
补充说明:尽快启动建设“气候投融资数字化综合服务平台项目”，强化《福田区气候投融资项目库》建设的政策指导，逐步完善气候效益评价、数字化监管能力。
2、答复
自2022年福田区入选国家首批气候投融资试点以来，我区已联合市生态环境部门、深圳排放权交易所等相关职能部门揭牌落户“深圳气候投融资促进中心”，启动“碳金融通气候投融资服务平台”建设，开展国家（深圳）气候投融资项目库对接、减排项目入库评估管理等工作，推动辖区技术服务型企业开展减排项目投融资跟踪评价与绩效评价、项目库运维管理、项目境外推广展示以及项目CCER开发技术指导等工作。
后续，我区将尝试推动建设气候投融资数字化管理平台，同步绿色金融领域政策措施，链接绿色金融优惠措施及其他相关金融产品，优化平台功能，便利入库企业，推动更多气候投融资项目入库。
（三）建议3“尽快启动建设气候投融资平台体系”及其答复
1、相关建议
建议3:尽快启动建设气候投融资平台体系。
补充说明:尽快启动建设福田区气候投融资平台体系，以【气候投融资专项债券+气候投融资综合服务平台建设+近（零）碳示范园区建设】为抓手，构建完整的运营、服务和创新体系。
2、答复
我区为打造气候投融资关键载体，于2023年5月正式启动“碳金融通气候投融资服务平台”，设置气候友好型项目专区、气候金融产品超市、气候精英训练基地、企业碳账户专区和数据看板五大板块，打造集气候投融资领域政策、资金、人才、技术于一体的综合平台。
此外，针对平台建设工作，编写碳金融通平台立项相关系列报告，基于当前碳金融通平台中深圳企业碳账户建设工作开展情况，就企业碳账户功能和创新需求、建设思路，以及碳金融平台建设、企业碳信用评级评价、金融端应用等方面的工作进展、下一步重点工作、面临的困难进行梳理，形成相关说明材料。9月赴上海、广州、浙江三地四市就气候投融资、碳账户、绿色金融等方面工作开展调研工作，了解同行企业碳账户平台建设和金融端应用先进经验。
政策层面，我区于2023年出台《深圳市福田区支持金融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福田区促进双碳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3年-2025年）》等政策措施，对“绿色金融专营机构支持”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鼓励绿色金融专营机构对气候投融资项目库内项目发放贷款，鼓励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业务，依条件进行风险补偿。
（四）建议4“尽快组建区双碳产业服务中心”及其答复
1、相关建议
建议4:尽快组建区双碳产业服务中心。
补充说明:尽快组建福田区双碳产业服务中心，由福田区国资牵头整合深圳市双碳产业企业及双碳产业资源，在技术创新、服务体系和政策体系完善，以及发展协调组织等方面，共同服务于福田区绿色低碳发展。
2、答复
福田国资国企持续发挥“支撑、纽带、平台、服务”功能，全力落实区委区政府战略部署，积极在企业服务、双碳发展等社会公共需求关键领域发挥作用。福田区属国企深圳市福新双碳产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新双碳公司）全力推进福田区属公共机构节能降碳改造工作，2023年福新双碳公司在区发改局的要求下编制《福田区属公共机构建筑节能降碳改造实施方案与操作指引》，其中包含针对5类公建的节能降碳改造后的单位能耗标准值，6类双碳技术改造的方案以及针对不同业主的具体运营模式。该实施方案为开展福田区区属公共机构建筑节能降碳改造打下坚实基础。目前福田区发改局正在筹建“湾区新能源产业生态联盟”，福新双碳公司正积极申请成为联盟发起单位，协助福田区整合双碳产业资源，服务福田绿色低碳发展。
气候投融资试点与近零碳示范区建设是绿色金融与低碳节能领域的两项探索性系统工程，目前面临着专业人员不足、社会资本投入不足等问题，这需要长期努力，更需要多部门、全方位共同努力、通力合作，我局将加强协调、创造条件，积极支持我区碳达峰碳中和事业工作。
再次感谢邬玮委员对我区气候投融资试点和近零碳示范区建设的关心，欢迎和期待您对相关工作继续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福田管理局   
                    2024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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